
我想大多数律师都曾有过

自己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念

头。 我自己就是在执业多年之

后， 经依法申请和司法部门批

准， 开办了一家自己的律所。

当初在欣喜之余， 我也陷

入了深深的思考： 一个理想的

律师事务所该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 那首先应该是一

个团结的律所。

律师如一盘散沙， 各做各

的业务， 律师间沟通少， 律所

缺少向心力， 这是很多律师事

务所的通病。

作为一个新所， 我不愿它

也患上这种病。 我之所以创办

律师事务所， 目的之一是为了

给自己和其他律师提供一个安

身立命的事业平台， 在这个平

台上， 所有律师都是平等的，

是一个集体。

我们好像在同一条船上，

要同舟共济。 所以， 我的律师

事务所初创时， 每一间律师办

公室的面积都是一样的。

当时有人参观律所后开玩

笑地问我： 你是老板， 为什么

你的办公室不大一点呢？ 我笑

答： 来这里工作的律师是平等

的， 而且比我更有优先权挑选

自己的办公室。

在律所里还设有一间小厨

房， 这是特地为中午不回家吃

饭的律师和工作人员准备的，

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 其乐融

融。

其次， 我理想中的律所还

应该是一个共赢的律所。

在所里， 分配制度是多样

化的， 且由律师自行选择， 承

包制和提成制并行， 二者可以

自由转化， 而且提成制设有上

限。

不论是何种制度， 律师承

担费用只是一定的合理费用。

最后， 我希望能够形成自

己的律所文化。

律所文化是律所在法律服

务实践中， 逐步形成的为全体

律师高度认同、 遵守、 带有本

律师事务所特色的价值观念、

企业精神、 经营准则、 经营作

风、 道德规范、 发展目标的总

和。

那么， 该如何建设自己的

律所文化呢？

我的初步想法是： 律师除

了挣钱外， 在办案之余， 应该

将自己的办案心得写成文章，

在网上发布， 一方面有利于扩

大自己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也

可以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

律师应积极参加各种公益

活动 ， 积极承办法律援助案

件， 在这些活动中体现律师的

社会价值。

此外， 律所还应该不定期

组织律师和工作人员开展文体

活动， 增进友谊、 增强律所的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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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所谓 “带孙费” 又

见诸媒体报道， 对于 “带孙

费” 该不该给， 公众也是看

法不一。

支持者认为， 法律上老

人没有带孙义务， 请保姆都

给钱， 凭什么让父母带孙就

要免费？

反对者则说： 带孙子还

要钱？ 当初是谁忽悠我们生

来着？ 将来你还想让子女照

顾你不？

咱们先说清楚一个法律

问题： 老人有没有义务带孙

子女？

《婚姻法》 第 28 条是这

样规定的： “有负担能力的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对于父

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的未成年的孙子女、 外孙子

女， 有抚养的义务。 有负担

能力的孙子女 、 外孙子女 ，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

力赡养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

也就是说， 除非父母死

亡或确实无力抚养， 否则法

律上祖父母、 外祖父母一辈

是没有带孙子女或者外孙子

女的义务的。

目前有关 “带孙费” 的

主要有两类新闻：

一类是说老人想向子女

要带孙费 ， 子女不愿意给 ，

于是两辈人之间闹矛盾引发

社会关注；

另一类则是老人正式向

法院起诉索要 “带孙费”， 有

些案子以调解结案， 还有些

案子法院以 “无因管理” 为

由支持了老人的诉求。

咱们先说前一类情况 ，

如果老人不想 “免费” 带孙

子女， 可以向子女提出要求，

谈不拢老人可以选择不带孙

子女， 毕竟老人没这个义务。

但老人要真拿法律说事，

也得狠下心来， 否则子女也

跟你谈法律： “带孙费我们

不出 ， 孩子也不用你们带 ，

但将来逢年过节你们也别指

望孙子女来拜年了……” 真

闹到大家都讲法律， 这局面

就尴尬了。

其 实 老 话 早 就 说 了 ，

“清官难断家务事”， 关于老

人带孙子女的事， 最好是彼

此换位思考相互体谅。

老人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尽量帮帮子女， 但老人帮忙

带孩子， 子女也要领情， 多

尊敬孝顺老人， 这样皆大欢

喜， 也不需要法律介入。

但如果老人无偿带了孙

子女多年， 突然提出要子女

支付以前那么多年的 “带孙

费 ”， 能否获得支持要看具体

情况。

尤其要警惕夫妻离婚过程

中或者离婚后， 一方父母起诉

索要带孙费的事。

对此笔者认为， 如果老人

自愿带孙子女， 带孙子女期间

从未提出 “带孙费 ” 的要求 ，

一旦子女闹离婚就以孙子女的

父母为共同被告索要 “带孙

费 ”， 这实际上剑指的是子女

的配偶。

这种情况下不宜支持老人

的要求， 认定 “无因管理” 也

是值得商榷的。

什 么 叫 “ 无 因 管 理 ” ？

《民法总则 》 第一百二十一条

规定，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

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

失而进行管理的人， 有权请求

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

用。”

老人带孙子女前面说了确

实不属于法定义务， 也不会和

子女签订正式协议， 但不代表

这种情况就属于 “没有法定义

务或者约定的义务”。

根据生活常识来判断， 除

非是子女扔下孙子女给老人然

后擅自出走， 否则老人带孙子

女通常都是与子女达成一致的

结果。

法律上的 “约定” 不是必

须以书面形式确认， 老人自愿

带孙不提出异议的行为， 应该

视为与子女的一种口头约定 。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符合 “无因

管理” 的特征。

老人带孙子女既可以是免

费的， 也可以是收费的， 甚至

可以是倒贴费用的， 只要双方

愿意都不违法。

如果在带孙期间老人没提

要求， 那应该认为至少是免费

的。

但基于老人并无带孙辈的

法定义务， 且未收取费用， 老

人是随时有权终止带孙辈的。

如果老人明确提出终止带

孙辈， 或明确提出不愿意再免

费带孙辈， 而孙子女的父母并

没有及时带走孩子， 在这之后

才能视为 “无因管理”。

如果子女既不答应给老人

费用， 也不带走孙子女， 老人

当然有权索要这段期间的 “带

孙费 ”。 这样的认定 ， 才符合

立法本意 ， 也符合国情和伦

理。

如果不按这种标准处理 ，

而是只要老人没明确答应免费

带孙就有权索要 “带孙费 ” ，

那将来恐怕很多小夫妻离婚之

后， 都会引出一起 “老人索要

带孙费 ” 纠纷 ， 那样真的好

吗？

湖南卫视制作播出的情感

真人秀节目 “我家小两口 ”，

近日播完了最后一集。 其中，

“90 后” 若风立遗嘱的情节让

我颇有感触 。 因为现实生活

中， 有遗嘱意识并订立了规范

有效遗嘱的人仍是凤毛麟角，

更何况是身为 “90 后”， 现在

还不到 30 岁的若风， 这个举

动一出现就让节目中的 “情感

观察员” 大呼不解。

现实中立遗嘱的人少， 我

想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 立遗嘱在许多人思

想里认为不吉利， 在节目里，

若风提到一开始他也有这个想

法， 只不过经过思想斗争， 最

终立遗嘱的想法占了上风。

其次， 很多人认为自己的

财产并不多， 没有立遗嘱的实

际需要。

最后， 绝大多数人法律意

识比较欠缺， 对法定继承、 遗

嘱等等没有太多了解， 没有意

识到继承可能引发纠纷和问

题。

节目中用了十分钟左右展

现了立遗嘱的过程， 但值得注

意的是， 实际呈现的过程存在

不少法律漏洞与瑕疵， 很容易

误导收看节目的广大观众。 如

果按节目里的操作依葫芦画

瓢， 有可能导致所立的遗嘱因

不合法而无效。

在此笔者简要分析如下：

第一， 节目中的叶律师让

同事准备了 6 份打印装订好的

遗嘱， 这就有很大的问题。 一

旦发生纠纷， 通过电脑打印的

遗嘱无法证明是否被继承人真

实意思表示。

如果若风立遗嘱时身体健

康且不存在书写障碍， 这样的

打印遗嘱很可能根本没有效

力。

第二， 节目中自称的叶律

师， 说按规定见证需要两位律

师在场。 实际上， 律师见证遗

嘱并不当然有效， 一旦出现纠

纷， 法院不会认可律师见证的

法律效力。 实践中， 有不少律

师见证被法院推翻的生效判例

足以证明。

第三， 立遗嘱应当是极其

隐私的行为。 现实中如果立遗

嘱人和某个继承人一起去订立

遗嘱， 有经验的律师一定会告

知立遗嘱人单独和律师商量并

订立遗嘱 ， 不得有继承人在

场。

第四， 立遗嘱应该是一个

完整的过程， 节目中却被分成

了两段： 若风上午 11 点在茶

室谈了一部分， 下午 4 点半若

风夫妻一起到某律所继续商谈

并签署了余下部分。

节目中的叶律师只录了签

字时的一小段手机视频录像，

并没有对完整的立遗嘱过程进

行录像。

第五， 节目中若风把他的

财产按比例留给了继承人， 这

一情节可能是出于保护隐私而

虚拟的。

从实践来看， 按比例分配

财产在法律上完全没有障碍。

但当遗嘱生效并履行时， 我们

会发现， 由于房产等财产属于

不可分物， 实际按比例分配会

给继承人带来麻烦和不便。

电视媒体尤其是热播的节

目， 其社会影响力十分巨大，

一旦涉及法律问题还是需要严

谨全面， 引导公众正确理解法

律、 有效运用法律， 千万不能

存在错漏之处造成误导。

从热播节目看遗嘱的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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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明确提出不愿意
再免费带孙辈， 而

孙子女的父母并没
有及时带走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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